
云浮市城区供水品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
评估服务需求书

一、服务机构资格条件

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

立法人机构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服务范围。参加报名的机

构须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

备案并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，具有相应资质，服务范围

为工程咨询。《云浮市城区供水品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

由广州城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，承担本次评估工作的机构

不能与该公司为同一机构，也不得与该公司存在重大关联关系。

二、项目情况

服务需求：云浮市城区供水品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

估服务。

建设单位：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项目地点：云浮市城区。

项目概况：估算投资 21711.20万元，新建完善 DN200-DN400

供水管网 4926 米，改造 DN200-DN400 供水管网 14146 米、

DN500-DN600 供水管网 11600 米、DN800 供水管网 4900 米、

DN1200供水管网 3400米，新建 D1200、DN1400调流调压阀各

1座；改造小区 DN20-200供水管网 44500m，更换入户水表 10865



个，更换立式多级离心水泵组 3套，更换无负压水泵组 4套，新

建泵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3套；将蝶采园供水增压泵站由规模 2.5

万m3/d扩建到 5.0万m3/d，升级改造迳尾水厂（规模 3.0万m3/d）

设施设备。

评估费用：本次评估服务费为 3万元内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根据委托单位要求，按照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要求，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，负责组织《云浮市

城区供水品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专家评审会，根据专家

评审意见完成《云浮市城区供水品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

估报告》编制工作，提供正式技术成果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现行

有关规范要求，并提供所有文字和图表等的电子文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基本要求。

1.遵循独立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、科学性的原则，熟悉并严

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的法律、法规

及政策，认真组织开展《云浮市城区供水品质提升工程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》评估工作，对编制评估报告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准确性

及有效性负责，并确保各种文件整体性、完整性、统一性。

2.中选单位及其人员应严守职业道德。对发现的重大问题应

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反映，并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。涉及

国家秘密的，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及其实



施条例等相关规定。

3.接受委托后，应按项目确定的工作时间开展工作，及时与

项目单位、分析报告编制单位取得联系，对不具备咨询评估深度

或资料缺失的，应在接收委托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发出书面函

件，一次性告知项目单位补充完备相关资料。

4.建立内部管理制度，提供参加本次评估服务人员名单，并

对评估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确定至少 1 名联系人并确保有效联

系，负责与委托单位进行业务联系，及时通报信息。

（二）技术要求。

1.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工作规范和要求，

完成评估工作流程。

2.负责评估的专家成员不得少于 5人，并必须具有执业资格

证书和相应高级职称。

（三）工期要求。

中选且资料提供齐全后，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工作并

提交正式评估报告。

（四）付款方式。

评估报告经委托方验收合格，且中选单位按要求提供合法有

效发票后 1年内，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全额合同款，即合同额

100%咨询费。

五、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

中选人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将直接取消中选人资格，将中选人



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人。中选人在接到选

取人的通知后，项目负责人在 2个工作日内未领取项目的“公开

选取中介机构确认书或项目相关资料”的。由于中选人原因，导

致工期滞后，中选人不能按要求工期完成评估工作的。

六、其他未尽事项，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。


